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拟征收玉林市市辖区
茂林镇等2个镇街10个村社
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

玉政土〔2023〕 1号
根据玉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安排，拟征收玉林市市辖区茂林镇车垌社区居民委员会、鹿峰社区居民委员会、鹿潘社区居民委员会、鹿塘社区居民委员会、沙井社区居民委员会、山电社区居民委员会、湘汉社区居民委员会、新寨社区居民委员会，南江街道合汉村民委员会、云良村民委员会的部分集体土地作为广西玉林市龙云灌区工程用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权属、面积、用途
经初步调查，此次拟征收地块的集体土地权属为玉林市市辖区茂林镇车垌社区居民委员会、鹿峰社区居民委员会、鹿潘社区居民委员会、鹿塘社区居民委员会、沙井社区居民委员会、山电社区居民委员会、湘汉社区居民委员会、新寨社区居民委员会，南江街道合汉村民委员会、云良村民委员会。拟征收涉及玉林市市辖区茂林镇等2个镇街10个村社的集体土地约157.5612公顷，土地用途拟为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拟作为广西玉林市龙云灌区工程用地。
二、拟征收土地补偿及地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
被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地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按2023年最新公布的玉林市市辖区补偿标准执行。
三、拟征收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员安置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实行货币补偿安置方式进行安置。具体办法按照《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玉林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实施意见》（玉政规〔2019〕3号）和《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玉政办规〔2019〕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注意事项
（一）公告发布之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二）公告发布之后，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村（社区）、村（居）民小组、集体组织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自本公告张贴之日起， 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不予补偿。
（三）公告发布之后，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村（社区）、村（居）民小组、集体组织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配合征地中心工作人员进行青苗、建（构）筑物、地上附着物的清点工作。
特此公告。
玉林市人民政府

2023年2月27日

